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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 

申请破产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永

福顺兴公司）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的《民事裁定书》

（2019）桂 0326破申 1 号，裁定对永福顺兴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

不予受理。 

一、永福顺兴公司破产申请情况概述 

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19）桂 0326破申 1 号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 

“2019 年 12 月 17 日，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以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，其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进行破产

清算。 

本院查明：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 5月 21日，

注册资本人民币 5100 万元，股东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出

资比例 69.5%）、广西金瓯糖业有限公司（出资比例 23.96%）、龙志

强（出资比例 5.89%）及骆永武（出资比例 0.65%）。桂林永福顺兴



制糖有限公司称，截至 2019 年 9月 30 日止其未经审计账面资产总额

39,871,990.68 元，账面负债总额 89,748,484.89 元，账面净资产

-49,876,494.21 元，资产负债率达 225.09%。 

本院认为，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提供的资产及债权、债务

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确实已经资不抵债，不符合申请破产清算的条

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裁

定如下： 

对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不予受理。 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法院递交上诉

状，并提交副本六份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。”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拟申请破产的议

案》，详见 2019 年 7月 31 日、2019 年 9月 10 日、2019 年 10月 23

日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控股子

公司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拟申请破产的公告》（2019-035）、

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》

（2019-045）、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诉讼进

展公告》（2019-047）。目前，永福顺兴公司已经停产，对公司 2019

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

为准，公司将尽快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

三、备查文件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19）桂 0326

破申 1 号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
 

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31日 

 
 


